
  

    2024 年版 
 

1 
 

 中央大學學生國內外實習計畫書  

壹、 實習動機與目標 

    鼓勵學生體驗目標職場，培養學生學術、務實致用的能力與態度，建立正確     

    職場觀念，適性發展個人未來需求職能，並提升未來於職場的競爭力與適應  

    力。企業亦能於實習期間觀察學生之表現，評估將來聘用之潛力，藉以儲備 

    公司可用之才。 

 

貳、 計畫實習對象 

    一、本校在學生，且實習期間必須保有本校學籍，不可為休學或畢業等 

        狀態。 

    二、本校或企業要求之其他資格。 

 

參、 主辦單位 

    中央大學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 

 

肆、 計畫流程                  

 1.申請              2.面試及簽約        3.實習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申請 

 

 

欲合作之企業，確認本校計畫及合約內容是否可以配合後，請至官網註冊並填

寫「實習企業合作申請表」(Login>企業登入>尚未註冊)，並附營利事業登記

證或立案證明，甄選標準及名額由實習企業訂定。(請參考操作手冊) 

 

 

G 行前說明會 

E 面    試 B 公 告 職 缺 
H 開 始 實 習 

A 企 業 申 請 

F 簽 署 合 約 
I 結 束 實 習 

D 學 生 應 徵 

C 實習媒合會 

A 企 業 申 請 

https://ncuinternship.careercenter.ncu.edu.tw/register_ent.php
https://ncuinternship.careercenter.ncu.edu.tw/download_file/%E5%AF%A6%E7%BF%92%E4%BC%81%E6%A5%AD-%E6%93%8D%E4%BD%9C%E6%89%8B%E5%86%8A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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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依照「實習企業合作申請表」的內容進行分析與協調，審核通過後，公告

職缺內容於本校「NCU 專案校外實習網」及定期於粉絲專頁宣傳，並依據企

業需求對系所進行宣傳。 

 

 

 

實體媒合會：預計於每年 4 或 5 月舉辦「企業實習媒合會」，針對當年暑期及

學期實習，邀請合作企業免費至本校擺攤並宣傳，也可進一步安排現場面試，

讓學生近距離了解實習企業及職缺資訊。 

線上媒合會：因應疫情或企業不可配合實體活動之時間，企業可提供宣傳影

片，或企業至本校，由本校協助拍攝宣傳影片，增加線上宣傳曝光率。 

 

 

 

欲實習之學生須繳交完整之應徵資料 

(1) 履歷 

(2) 自傳 

(3) 實習企業要求之其他資料 

申請者須於時限內填妥並且備齊相關資料，上傳至 NCU 專案校外實習網。 

 

2. 面試及簽約 

 

 

甄選程序得由本校依據申請人之線上書面資料先行篩選，再以系統通知企業進

行現場或線上等方式面試。確認錄取名單後，請企業主動聯繫本校，本校將通

知學生進行簽約。 

 

 

 

媒合工作結束後，將進行實習單位、學校、學生三方協商簽署本校所訂之實習

合約書，內容包含合約期限、各方職責、工作項目、薪資、保險、輔導內容、

考核等資料。(請參考官網表單下載>企業合作專區) 

 

 

 

 

B公 告 職 缺 

C 實習媒合會 

E 面    試 

F 簽 署 合 約 

D 學生應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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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實習 

 

 

本校將會舉行實習行前說明會，針對實習應注意事項及聯絡窗口做說明。 

 

 

 

(1) 為了確保實習生適應狀況良好，本校輔導老師將會固定詢問實習生適應情

形以及實地或線上訪視，並作成訪視紀錄。 

(2) 企業應安排資深職員擔任實習單位督導。實習單位督導須與實習生進行個

別或團體督(輔)導，並依據實習生之實習表現評分。 

 

 

 

實習生須於實習結束前完成本校所規定之作業等考核規定，由實習單位督導與

本校老師評分並共同核發證書予實習生。 

 

 

 

伍、 實習計畫內容 

一、實習期間：依企業規劃為主，以下為參考之時程 

1. 寒假實習：每年寒假期間，並得配合實習單位彈性調整。 

2. 暑期實習：每年暑假期間，並得配合實習單位彈性調整。 

3. 學期實習：每年 2 月至 6 月期間或 9 月至 1 月期間，並得配合實習單

位彈性調整。 

4. 海外實習：暑期或學期實習，並得配合實習單位彈性調整。 

5. 學年實習：由兩個學期實習合併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G 行前說明會 

H 開始實習 

I 結 束 實 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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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112 學年度實習預定作業期程： 

 

 

 

 

公告職缺

• 建議於實習開始前至少２個月開始宣傳。

• 管理者審核通過後，將進行為期１個月多之時間公告宣傳。

• 如是透過其他平台(如其他業界徵才平台等)應徵本校學生亦可。

實習媒合會

• 預計於113年４月底舉行，並於113年初開放企業報名。

• 活動形式為上半場說明會，下半場設攤給學生自由洽詢並面試。

回收履歷

• 公告職缺後開放回收履歷。

• 透過線上平台及媒合會收集履歷。

安排面試

• 5月為主要面試期間，須於媒合結果期限前完成面試。

媒合結果

• 113年6月4日前提供錄取名單。

簽訂合約

• 113年6月30日前完成三方簽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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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實習企業職責 

1、 實習企業應為政府機關或經政府登記立案之單位，其餘及海外企業應

檢附足證明合法設立之相關文件。 

 

2、 實習待遇 

(1) 企業須提供實習生薪資，並符合實習當地基本工資。 

(2) 如學生實際實習內容涉及勞務付出及薪資給付，學生與實習企業間

成立僱傭關係，應由實習企業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；如學生實習以

學習為主要目的，無從事學習訓練課程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

實，應協助辦理相關保險。 

(3) 實習企業負責安排各種實務訓練，唯不使學生擔任與實習內容不相

關及具危險性之工作。 

(4) 實習生每日工作不得超過 8 小時、每週至少實習 24 小時且不超過

40 小時為原則，否則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加班費。  

(5) 海外實習 

甲、 企業須提供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之住宿及膳食需求。 

乙、 實習機構得支付實習生機票補助(憑單據核銷)。 

 

3、 合約 

實習機構須與本校簽訂實習合約，內容包含合約期限、各方職責、工

作項目、薪資、保險膳宿、輔導內容、考核等資料。 

(請參考官網表單下載>企業合作專區) 

 

4. 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

實習機構替實習學生擬定個別實習計畫，安排專業實務工作。 

 

 

  ※以上條件皆可協調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s://ncuinternship.careercenter.ncu.edu.tw/downloads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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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常見 Q＆A 

Q1：請問有申請合作的期限嗎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A1：系統全年開放企業線上申請，但建議於開始實習前 2 個月完成申請。 

 

Q2：請問有限制實習的期間嗎？                     

A2：依企業規劃，可參考 P3 實習期間。 

 

Q3：是否需要配合系所的實習課程（學分）？               

A3：本計畫書流程皆以實習課程模式進行，學生若需學分得自行向學校申請。 

 

Q4：請問貴校學生是否可以配合全職實習？                

A4：除了暑假及寒假外，原則上大部分學生於學期間需回學校上課至少一

天，建議規劃實習生每週 3~4 日左右至企業實習，使學生可彈性安排課餘時

間進行實習。 

 

Q5：若企業也有制式合約，貴校是否可以配合簽約?               

A5：除了配合簽訂本校合約，若經本校法務審閱無不利本校學生之處，本校

可配合再簽貴企業合約。另外也可將貴企業合約內容合併自本校合約，減少簽

約成本。 

 

 

 

 


